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  
 

《 2003 年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 (廢除 )令》  
 

 
引言  
 
  《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已根據《人事登記條

例》 (第 177 章 )第 7B(1)條的規定發出，目的在指示若干類別

的人士在指明限期內到智能身分證中心申領新身分證。《 2003
年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 (廢除 )令》亦已發出用以廢除上次

為進行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而發出的命令。  
 
背景  
 
2 .   人事登記處處長已指定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為智

能身分證電腦系統用的指明日期。由該日起，所有新身分證

申請人 1或因身分證遺失、毀滅、損壞或污損而須補領身分證

的申請人，均會獲發內置有晶片的新身分證。  
 
3 .   香港身分證持有人 (約 690 萬人 )會按年齡組別獲邀更

換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前申請或發出的舊身分證。這項

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會在智能身分證電腦系統投入運作兩個

月後，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展開。一如以往的計劃，新計

劃約需四年完成。在二零零四年年底，香港方面的管制站會開

始分期引入採用智能卡科技的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及車

輛 (司機 )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因此，經常出行的人士，即年

齡介乎 34 至 55 歲的人士，會獲邀在換領計劃首四個周期 (由
二零零三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申領新身分證。至於其他

年齡組別的人士，則會在其餘四個周期獲邀提出申請。另一方

面，我們會安排所有跨境車輛司機在二零零四年年底前申領新

                                                 

1  這些申請人包括年滿 11 歲的兒童、年滿 18 歲的青年以及其他符合資格申領新分

證的新來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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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讓他們可以趕及使用車輛 (司機 )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

過境。整項換領計劃的詳細時間表載於附件 A。  
 
4 .   保安局局長已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 )第 7B(1)
條的規定，發出《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 (附件 B)，藉

以公布換領計劃第一周期的詳情。根據《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

分證 )令》，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九年間出生的身分證持有人、

入境事務隊成員、警務人員及勞工督察一律須在指明期限內申

領身分證。上述執法人員有實際需要盡早熟識新身分證的特

徵，以便執行打擊非法入境及非法勞工等罪行的任務。  
 
5 .   《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亦訂明，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以及主要官員可選擇在換領計劃初

期申領新身分證。由於他們擔任重要的公職，令他們可以為社

區層面推廣使用資訊科技以及為宣傳香港作為地區的主要數

碼城市擔當獨特角色。  
 
6 .   上次的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

九一年十月期間進行。由於為此發出的命令時效已過，保安局

局長已經發出《 2003 年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 (廢除 )令》(附
件 C)予以廢除。  
 
命令  
 
7 .   《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第 1 條及第 2 條分別

訂明命令的生效日期及用詞釋義。第 3 條訂明若干類別人士的

申請安排。附表 1 訂明智能身分證中心的名稱及位置，而附表

2 則訂明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九年間出生的身分證持有人的申

請限期。至於《 2003 年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 (廢除 )令》則

廢除為上次換領計劃而發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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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  
法律公告生效日期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日  

 
公眾諮詢  
 
9 .   自我們推出香港特區身分證計劃以來，已告知公眾及

立法會議員，換證工作擬於二零零三年年中展開。  
 
建議的影響  
 
10 .   命令符合《基本法》 (包括人權條文 )的規定。  
 
法例的約束力  
 
11 .   《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並不影響《人事登記

條例》(第 177 章 )及其附屬法例《人事登記規例》(第 177 章附

屬法例 )現行的約束力。  
 
宣傳安排  
 
12 .   入境事務處會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舉行記者招待

會，宣布換領計劃的細節。  
 
查詢  
 
13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10 2506 與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朱經文先生聯絡，又或致電 2829 3828 與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黃達甫先生聯絡。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  



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 附件A

周期 階段 出生年份
年齡
(註1)

A 1 行政長官 - Mon 18 Aug 03 to Sat 13 Sep 03

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  Mon 18 Aug 03 Sat 18 Oct 03

依據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作出的
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

入境事務隊成員 - 18/08/03(一) 至 15/11/03(六)

警務人員  

勞工督察 -

1968-69 34-35 15/09/03(一) 至 15/11/03(六)

A 2 1966-67 36-37 17/11/03(一) 至 10/01/04(六)

A 3 1964-65 38-39 12/01/04(一) 至 13/03/04(六)

B 4 1962-63 40-41 15/03/04(一) 至 22/05/04(六)

B 5 1960-61 42-43 24/05/04(一) 至 24/07/04(六)

B 6 1958-59 44-45 26/07/04(一) 至 25/09/04(六)

1956-57 46-47

跨境司機 -

C 8 1954-55 48-49 29/11/04(一) 至 22/01/05(六)

C 9 1952-53 50-51 24/01/05(一) 至 12/03/05(六)

D 10 1950-51 52-53 14/03/05(一) 至 30/04/05(六)

D 11 1948-49 54-55 02/05/05(一) 至 10/06/05(五)

D 12 1970-71 32-33 13/06/05(一) 至 06/08/05(六)

E 13 1972-73 30-31 08/08/05(一) 至 30/09/05(五)

E 14 1974-75 28-29 03/10/05(一) 至 19/11/05(六)

E 15 1976-77 26-27 21/11/05(一) 至 07/01/06(六)

E 16 1978-79 24-25 09/01/06(一) 至 25/02/06(六)

F 17 1980-81 22-23 27/02/06(一) 至 08/04/06(六)

F 18 1982-83 20-21 10/04/06(一) 至 19/05/06(五)

F 19 1984-85 18-19 22/05/06(一) 至 24/06/06(六)

G 20 1945-47 56-58 26/06/06(一) 至 05/08/06(六)

G 21 1942-44 59-61 07/08/06(一) 至 09/09/06(六)

G 22 1939-41 62-64 11/09/06(一) 至 14/10/06(六)

G 23 1936-38 65-67 16/10/06(一) 至 18/11/06(六)

G 24 1933-35 68-70 20/11/06(一) 至 23/12/06(六)

H 25 1928-32 71-75 27/12/06(三) 至 10/02/07(六)

H 26 1923-27 76-80 12/02/07(一) 至 17/03/07(六)

H 27 1990-91 12-13 19/03/07(一) 至 21/04/07(六)

H 28 1922或之前 81 或以上

1992、1997或之後 11或以下

18/08/03(一) 至 30/06/07(六)

註：(1)

(2)

年齡截算至二零零三年止。

指定換領限期只供參考，日後或須視乎實際經驗作出調整。

30/06/07(六)至

27/09/04(一) 27/11/04(六)至

23/04/07(一)

指定換領限期

(註 2)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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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人事登記(申請新身分證)令》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第 7B(1)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3 年 7 月 10 日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有待取代的有效身分證”(valid identity card to be replaced)指在

2003 年 6 月 23 日前發出，或因應在該日之前提出的申請而在該日或

之後發出的有效身分證； 

 

“智能身分證中心”(smart identity card centre)指在附表 1 指明的智

能身分證中心。 

 

 

3. 申請新身分證 

 

(1) 本條適用於 — 

 

(a) 行政長官； 

 

(b) 行政會議成員； 

 

(c) 立法會議員； 

 

(d) 依據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作出的提名

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e) 入境事務隊成員； 

 

(f) 警務人員；及 



(g) 職級為總勞工督察、高級勞工督察、一級勞工督察或

二級勞工督察的公職人員。 

 

(2) 本條所適用的人如持有有待取代的有效身分證，須在下述限

期內於智能身分證中心申請新身分證 — 

 

(a) 2003 年 8 月 18 日至 2003 年 11 月 15 日的限期；或 

 

(b) (如屬第(1)(a)、(b)、(c)或(d)款所提述的人)不時根

據第(3)款指示並適用於他的限期。 

 

(3)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如任何人持有的有待取代的有效身分

證上載有附表 2 第 1 欄所指明的出生年份，該人須在該附表第 2 欄相對位

置之處指明的限期內，於智能身分證中心申請新身分證。 

 

 

 附表 1 [第 2 條] 

 

智能身分證中心 

 

 智能身分證中心名稱 

 

位置 

1. 

 

港島智能身分證中心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50-254 號

伊利莎伯大 6 字樓 601 室 

 

2. 

 

東九龍智能身分證中心 九龍觀塘海濱道 123 號環貿商業

中心一樓 102-3 及 104-5 號 

 

3. 

 

西九龍智能身分證中心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66 號尖沙咀中

心低層地下 2 號舖位 

 

4. 

 

荃灣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36-60 號荃富

街 3-21 號荃華街 16 及 24 號東亞

花園二樓 S201-S205 及 S211-S212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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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屯門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 133 號

玫瑰花園 1 字樓 A 舖 

 

6. 

 

元朗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 18 號(2 期)嘉

湖銀座(商場)地庫 1 層 B02 號舖

位 

 

7. 

 

上水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十

三樓 1313-22 室 

 

8. 

 

沙田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沙田沙田鄉事會路 138 號新

城市中央廣場第二座十三樓

1301-12 及 1319-21 室 

 

9. 

 

將軍澳智能身分證中心 新界將軍澳培成路 8 號南豐廣場

商場基座 1 樓 B7 號至 B10 號舖位

及 B26 至 B55 號舖位 

 

 

 附表 2 [第 3(3)條] 

 

出生年份 

 

指明限期 

1964 或 1965 2004 年 1 月 12 日至 2004 年 3 月 13 日 

 

1966 或 1967 2003 年 11 月 17 日至 2004 年 1 月 10 日 

 

1968 或 1969 2003 年 9 月 15 日至 2003 年 11 月 15 日 

 

 

 2



 3

保安局局長 

 

 

 

 

 

 

2003 年 5 月  日 

 

 

註釋 

 

本命令 — 

 

(a) 指示若干類別的人在指明限期內於智能身分證中心申

請新身分證； 

 

(b) 指明智能身分證中心的名稱及位置。 

 



附件 C 

《2003 年人事登記(申請新身分證)(廢除)令》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第 7B(1)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3 年 7 月 10 日起實施。 

 

 

2. 廢除 

 

現廢除 — 

 

(a) 《人事登記(申請新身分證)(綜合)令》(第 177 章，附

屬法例 D)； 

 

(b)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 Order 1990》(1990 年第 4 號法律公

告)； 

 

(c)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2) Order 1990》(1990 年第 13

號法律公告)； 

 

(d)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3) Order 1990》(1990 年第 43

號法律公告)； 

 

(e)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4) Order 1990》(1990 年第 53

號法律公告)； 

 

(f)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5) Order 1990》(1990 年第 90

號法律公告)； 

 



(g)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6) Order 1990》(1990 年第 98

號法律公告)； 

 

(h)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7) Order 1990》(1990 年第 116

號法律公告)； 

 

(i)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8) Order 1990》(1990 年第 158

號法律公告)； 

 

(j)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9) Order 1990》(1990 年第 165

號法律公告)； 

 

(k)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0) Order 1990》(1990 年第

198 號法律公告)； 

 

(l)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1) Order 1990》(1990 年第

206 號法律公告)； 

 

(m)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2) Order 1990》(1990 年第

241 號法律公告)； 

 

(n)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3) Order 1990》(1990 年第

266 號法律公告)； 

 

(o)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4) Order 1990》(1990 年第

279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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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5) Order 1990》(1990 年第

291 號法律公告)； 

 

(q)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6) Order 1990》(1990 年第

311 號法律公告)； 

 

(r)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7) Order 1990》(1990 年第

327 號法律公告)； 

 

(s)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8) Order 1990》(1990 年第

362 號法律公告)； 

 

(t)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9) Order 1990》(1990 年第

387 號法律公告)； 

 

(u)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20) Order 1990》(1990 年第

433 號法律公告)； 

 

(v)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 Order 1991》(1991 年第 21 號法律

公告)； 

 

(w)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2) Order 1991》(1991 年第 24

號法律公告)； 

 

(x)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3) Order 1991》(1991 年第 45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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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4) Order 1991》(1991 年第 105

號法律公告)； 

 

(z)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5) Order 1991》(1991 年第 117

號法律公告)； 

 

(za)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6) Order 1991》(1991 年第 148

號法律公告)； 

 

(zb)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7) Order 1991》(1991 年第 183

號法律公告)； 

 

(zc)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8) Order 1991》(1991 年第 206

號法律公告)； 

 

(zd)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9) Order 1991》(1991 年第 234

號法律公告)； 

 

(ze)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0) Order 1991》(1991 年第

238 號法律公告)； 

 

(zf)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Application for New 

Identity Cards)(No. 11) Order 1991》(1991 年第

350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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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保安局局長 

 

 

 

 

 

 

2003 年 5 月  日 

 

 

註釋 

 

本命令廢除《人事登記(申請新身分證)(綜合)令》(第 177 章，附屬

法例 D)及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第 7B(1)條作出的若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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